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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穴港武穴港区件杂货码头水域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验收组意见 

2018 年 8 月 18 日，武穴市振航件杂货码头服务有限公司组织武汉华凯环境安全技

术发展有限公司（验收调查单位）、湖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单位）、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施工单位）及特邀 3 位专家（名单附后）组成验收组，

对武穴港武穴港区件杂货码头水域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进行现场检查。验收组实地踏

勘了工程及其环境保护设施建设与运行情况以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目标，听取了建设单

位关于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措施执行情况以及验收调查表编制单位对验收调查表的汇报，

经过认真讨论和评议，结合现场核实情况，形成如下验收组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2006年9月湖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编制了《武穴件杂货码头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2007 年 1 月原湖北省环境保护局以鄂环函〔2007〕20 号对《武穴件杂货码头工程环境

影响报告表》进行了批复。 

2009 年 11 月武穴港武穴港区件杂货码头水域工程开始施工，并于 2013 年 5 月投

入试运营。由于陆域工程及配套工程暂未施工，本次只针对水域工程（码头平台及引桥

工程）进行环保验收。 

该项目实际主要建设及验收内容为：新建 2 个 3000 吨级件杂泊位，兼顾停靠 5000

吨级江海货轮。货物年吞吐量为 70 万吨（含集装箱 2 万 TEU）。无危险品、散货等货

种。所有货物不在码头堆存。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工程码头实际建设内容与环评阶段发生了局部变化： 

1、设计货物年吞吐量由原环评报告中的 60 万吨变更为 70 万吨。 

2、取消原环评报告中的中间 1 座 12m 宽的引桥。 

3、在码头附近利丰堤北侧增设有 1 层 15m×4m 面积大小的临时办公用房。 

其余均与原环评报告基本一致，无变化。 

根据环发[2015]52 号《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

知》及《港口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中的相关要求，本项目在建设性质、规

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中均未发生重大变动，可以纳入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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